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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8E_E5_BE_8B_E5_c122_480322.htm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律师法》的规定，执业律师的工作范围十分广泛，也决定

了律师收费渠道多样化。担任法律顾问为机关、企事业单位

提供各种法律服务，是律师的业务范围之一，而且近年来随

着诉讼风险加大、诉讼成本的增加，担任法律顾问逐渐成为

律师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一种主要形式，顾问费用也逐渐

成为律师收入的主要来源。有收入就有税收，律师收取法律

顾问费后不可避免的要进行纳税，于是如何确定税基和税率

就成为决定实际纳税额的主要因素。 一、财务知识的正确掌

握是税收工作正确开展的基础 随着国家对法律的日益重视，

依法治国观念地不断深入，法制环境正在得到逐渐改善，律

师地位日渐提高。近些年，律师收入也自然而言的成为广大

群众、新闻媒体、相关部门，尤其是税务机关的重点关注对

象。通览我国税收方面的法律法规，会发现尽管律师行业的

税收法律制度很不健全，仅有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几个文件通

知，其中关于律师事务所及律师税收方面的具体规定为

：1992年的《关于律师事务所减免营业税的通知》；1995年

的《关于律师事务所办案费收入征收营业税问题的批复》

；2000年的《关于律师事务所从业人员取得收入征收个人所

得税有关业务问题的通知》；2001年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对

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的通知》；2002年《关于强化

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投资者个人所得税查账征收的通知》

。上述五个文件中有三个是限定所得税和要求加强征收的规



定。因此，根据中国律师行业的特点，制定适宜的律师税收

政策，正确的计算律师所得税税金就显得十分重要，只有这

样才能保证既让国家对律师的收入征税科学合理，又能保证

律师在如实缴纳税收后能有充足的发展资金。 如何正确的计

算并缴纳律师个人所得税，是本文章探讨的核心问题。众所

周知，个人所得税的计算方式为：应纳税额=应纳税所得额ｘ

税率。根据国税发[2000]149号文件规定，律师接受法律顾问

费用按“劳动报酬所得”计税，根据《个人税的税法》规定

“劳务报酬所得、每次收入不超过四千元的，减除费用八百

元；四千元以上的，减除百分之二十的费用，其余额为应纳

税所得额。”因此正确计算收入是正确计算个人所得税的前

提。收入的记录和确认是律师事务所会计人员依据《企业会

计制度》和《企业财务准则》进行的工作，也就是说只有正

确理解《企业会计制度》和《企业财务准则》，才能正确计

算收入，进而能够准确计算应纳税额并正确开展税收工作。

完全可以认为财务知识的正确掌握是税收工作正确开展的基

础。 二、目前对律师取得的法律顾问费的惯常征税方式 目前

对律师取得的法律顾问费的惯常征税方式是将律师收取的顾

问费用全部作为律师的劳务报酬的所得收入，按照《个人所

得税法》的规定，一次性减除百分之二十的费用计算应纳税

所得额，然后按照20%的税率计算应纳税额，并按此额度进

行稽征。 笔者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计算方式，这种方式忽略

了收入的风险，不但违背了会计的谨慎性原则与收入与费用

配比原则，也违反了《企业会计准则》对收入的规定。最终

，计算方法的错误导致得到了错误的征税结果，由于没有考

虑收入可能返回、费用不能充分地扣等因素带来的实际风险



，所以往往造成律师过高的缴纳所得税。因此，这种计算律

师个人所得税的方式不但侵犯了广大律师的合法权益，而且

违背了财政部发布的会计准则的宗旨和基本原则。 三、征税

前提是如何正确确定律师的收入 税收以财务为基础，律师事

务所的财务人员在工作中，必然遵循财务领域内的相关规定

，具体体现为在确认收入中同样要遵守《企业会计准则》。

这样一来正确理解企业会计准则对于正确缴纳律师个人所得

税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财政部最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收入》第二条明确了收入的定义：“收入，是指企业在日

常活动中形成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的、与所有者投入

资本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本准则所涉及的收入，包括

销售商品收入、提供劳务收入和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企业

代第三方收取的款项，应当作为负债处理，不应当确认为收

入。” 结合《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律师事务所从业人员取得收

入征收个人所得税有关业务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0]149

号文件）--“律师接受法律顾问费用按劳动报酬所得”，可

以得出律师提供法律服务担任法律顾问取得收入属于提供劳

务获得的收入。 应该明确，担任法律顾问通常是有一段时间

的服务期，在这个服务期内，律师要持续不断为企业提供协

议内规定的相应法律服务，也就是说在整个服务期终止前，

为客户提供的劳务没有全部完成，因此收到的费用存在返回

风险，不能完全计入收入。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收入》

第十条“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日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能够可靠

估计的，应当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提供劳务收入。”一般

情况，律师对客户提供劳务的结果和完成时间能够可靠估计

，根据上述原则应当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提供劳务收入。 



所谓完工百分比法，就是指按照提供劳务交易的完工进度确

认收入与费用的方法。怎样采用完工百分比法呢？企业应当

在资产负债表日按照提供劳务收入总额乘以完工进度扣除以

前会计期间累计已确认提供劳务收入后的金额，确认当期提

供劳务收入。 试举一例：执业律师一年的法律顾问费为12000

元，第一个月的可以确认的收入为：12000x1/12=1000元，其

中1/12为工作进度；第二个月的可以确认的收入为

：12000x2/12-1000=1000元，其中-1000为前期已经确认的劳动

收入。依此类推，可以测算以后每个月份的收入。 这里我们

完全可以看出，对于律师收取的法律顾问费用，不考虑服务

期限和劳动结果，而单纯地将全部顾问费用作为律师的一次

性劳务收入，计缴个人所得税是不正确的，应该采用完工百

分比法确认各完税期的相应收入，并以确认的收入结合相应

税率计算所得税。 四、正确计算所得税 正确的税收是建立在

正确的财务工作之上，对于所得税而言，正确的计量收入更

是正确纳税的重中之重。目前，税务部门普遍的做法是将律

师收取的法律顾问费用视为一次性收入，在扣除免征部门后

一性征收所得税，这极大地侵害了律师的合法权益，笔者认

为应该在正确计量律师的个人收入后，计算应纳税额。 试以

上述例子依照《个人所得税法》继续分析： 惯常做法：全部

视为收入一次性征收所得税，应纳税额为：12000x（1-20%

）x20%=1920元， 正确做法：按照完工百分比法正确认定收

入后每月收入1000元，（1000-800）x20%=40元。 二者相

差1880元，也就是说按照以往的征税方法，税务机关将会对

律师个人多征收1880元的税金。 中国的律师制度和税收制度

与国际上发达国家之间在成熟度和完善度上是有着重在差距



的，因此我们在对中国律师税收制度的改革上既要参照国外

成功的做法，同时也要重视在实际执行中的正确性和准确性

，正确的计算税收金额，既以维护法律法规的严肃性和法律

尊严，保证依法纳税的公平性，做到了严格守法，又维护了

律师的合法权益。 （作者：宋阳，辽宁人民律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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